
附件 6

2023 年彭阳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
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规范项目考核内容、方法和程序，

确保 2023 年彭阳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补助资金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地膜科学使用回收绩效管理要求，

制定本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原则

（一）总体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绩效管

理的决策部署，开展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绩效管理，建立以结

果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客观评价实施成效，提高地膜科学使用和

回收水平，促进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是科学规范、客观公正。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

科学制定评估程序和方法、定量考核内容和标准，全面、准确、

客观地衡量工作绩效。

二是简便易行、稳步推进。选择能够衡量政策项目绩效，具

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关键指标，易于操作和衡量，评估方法和程

序要科学简便，按计划稳步推进。

三是定量定性、综合评价。评估指标尽量量化，不能量化地



定性指标明确评估标准。对每个指标合理赋分，有效实现对政策

项目绩效地综合评价。

二、实施范围

地膜科学使用回收绩效管理实施范围为彭阳县。

三、考核内容

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绩效考核内容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项目管理和绩效情况，主要包括组织管理、产出、效益、满意度

等内容（详见附表）。

四、考核方法及进度安排

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考核工作以县农业机械化推广服务

中心自评为主，县农业农村局检查复核，综合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得出考核结果，形成综合评价报告。

（一）自我评估

2024 年 6 月 10 日前，由县农业机械化推广服务中心对照绩

效评价内容和具体指标，开展自评工作，对每一项指标进行定量

打分，形成自评报告。

（二）检查核实

2024 年 6 月 20 日前，县农业农村局采取审查资料与实地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自评报告和自评得分进行查验核实。一是资

料审查。对绩效目标自评报告、佐证材料进行核实，并对自评分

数进行审核，必要时补充相关材料。二是实地考核。组成考核组

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实地抽查，对自评分数进行复核修正。



（三）综合评价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县农业农村局根据自评报告和查验核

实情况，起草拟定《2023 年彭阳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绩效

评估报告》，客观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总结绩效管理成效和

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五、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项目支持的重要依据。


